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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107 年度業務報告書 

壹、依據：本基金捐助章程第 15 條第 2項規定。 

貳、目的：年度終了後，將本基金上年度之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

與業務計畫書之執行情形及結果，予以彙整分析，製

成業務報告書，併入上年度決算書，提請董事暨監察

人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再依前揭章程規定，於年度

終了後三個月內，與上年度決算書一併函送金管會備

查，俾使本基金董事及監察人與主管機關明瞭本基金

之運作成果。 

參、實施期間：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肆、本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一、分擔額收入 

          本年度分擔額總收入 470,671,490 元與前一年度分擔

額收入 464,767,799 元比較，增加 5,903,691 元，增加幅

度約 1.27%。 

二、補償業務 

(一)依營運目標辦理補償案件之成果如下： 

1.補償案件平均處理時效(受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下稱本法》第 40 條案件至已決之每一案件平均處

理時間)：預估目標 20.55 天，執行成果為 15.3 天。 

2.結案率(本法第 40 條已決案件數/應辦理案件數)：預

估目標 98.96%，執行成果為 96.86%。 

3.申訴案件及訴訟案件勝訴比率(勝訴案件數/全部案

件數)：預估目標 95.66%，執行成果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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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償案件辦理情形 

       本基金成立以來，有關補償案件之受理、調查、審

核、給付等業務係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下稱本保險）業務之產物保險公司辦理。本年

度仍繼續委託該等公司辦理原委託之補償業務。茲就本

法第 40條及第 36 條規定辦理之補償業務，分述如下： 

1.依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向本基金申請補償之案件 

(1)申請案件分析 

至 106 年底止，累計未決件數計 105 件，107

年度新增受理申請案件計 3,047 件，合計應辦理

案件共計 3,152 件。本年度新增案件中，事故汽

車無法查究者計 511 件（占 16.8%）、事故汽車為

未保險汽車者計 2,473 件（占 81.2%）、事故汽車

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者計 7 件（占

0.2%）、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

約者計 56件(占 1.8%)。 

另依受害人傷亡情形分類統計，體傷 2,862

人、殘廢 81 人及死亡 104 人。 

(2)已決補償案件分析   

已決補償案件，係指受任人已給付予請求權

人補償金或免補償結案之案件。本年度已決補償

案件為 3,053 件，其中事故汽車為無法查究者計

514 件(占 16.9%)、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者計

2,479 件(占 81.2%)、事故汽車為未經被保險人同

意使用或管理者計 7 件(占 0.2%)、事故汽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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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計 53 件(占

1.7%)。 

另依受害人傷亡情形分類統計，體傷 2,864

人、殘廢 87 人及死亡 102 人。已決補償金額共計

374,542,663 元。 

(3)未決補償案件分析 

                 未決補償案件，係指受任人受理請求權人申

請補償金案件後，仍在審核或通知補正相關文件

等情況，尚未決定給付補償金之案件。至 107 年

底未決補償案件為 99 件，其中事故汽車為無法查

究者計 21 件(占 21.2%)、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者計 75 件(占 75.8%)、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

同意使用或管理者計 0 件(占 0%)及事故汽車全部

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計 3件(占 3%)。 

另依受害人傷亡情形分類統計，體傷 96人、

殘廢 0 人及死亡 3 人。預估未決補償金額為

7,104,150 元。 

(4) 辦理受任人補償金支出之歸墊情形 

至 106 年底止，補償案件累計已決未歸墊件

數計有 47件，本年度已決補償案件計 3,053 件，

加計二次(含)以上件數計 881 件後，合計應辦理

歸墊之補償案件共計 3,981 件。 

各受任人支付補償金予請求權人後，按月向

本基金申請歸墊。本基金本年度核定歸墊補償案

件計 3,909 件（含 2次以上給付 1,021 件），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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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處理賠案費用及代墊利息合計 372,522,293

元。截至 107 年年底，補償案件累計已決未歸墊

件數計有 72 件。 

2.保險人依本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向本基

金申請分擔之案件 

(1)申請分擔案件分析 

各保險人本年度新增申請分擔案件計 650

件，其中事故汽車為無法查究者計 49 件(占

7.5%)、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者計 592 件(占

91.1%)、事故汽車為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

者計 0 件(占 0%)及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

立本保險契約者計 9件(占 1.4%)。 

另依受害人傷亡情形分類統計，體傷 592 人、

殘廢 24人及死亡 34 人。本年度保險人向本基金申

請分擔金額合計 49,195,350 元。 

(2)保險人申請分擔之歸還情形 

至 106 年底止，辦理保險人申請分擔案件累

計未歸還件數計有 25 件，本年度新增申請分擔案

件計 650 件，合計應辦理分擔案件共計 675 件。 

保險人申請分擔案件經本基金核定分擔者，

共計 666 件，核定分擔金額合計 44,450,168 元。

截至 107 年年底，辦理保險人申請分擔案件累計未

歸還件數計有 10 件(含二次給付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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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償業務 

(一)依營運目標辦理求償案件之成果如下： 

1.求償所得占補償金額之比率(求償所得/求償案件補

償給付金額)：預估求償率為 31.82%，執行成果為

35.99%。 

2.求償案件成本效益(求償所得/求償案件相關費用成

本)：預估成本效益為 5.91 元，執行成果為 6.41 元。 

3.求償案件勝訴率(當年度勝訴案件/全部訴訟案件) 

及和(調)解成立比率(當年度成立和《調》解案件/全

部已決案件)：預估求償案件勝訴率為 96.56%，執行

成果為 96.67%；預估和(調)解成立比率 35.26%，執

行成果為 34.02%。 

(二)求償案件辦理情形： 

至 106 年底止，累計未決件數計 1,622 件，本年度

新增求償案件計 1,871 件，合計求償案件共計 3,493

件。本年度辦理結果，已決件數計 1,896 件，累計未決

案件計 1,597 件，求償所得共計 69,902,181 元，分述

如下： 

1.代位求償案件(本法第 40條案件)： 

本年度辦理代位求償案件(本法第 40 條案件)結

果，已決件數為 1,578 件，求償所得計 41,988,569

元；未決件數為 1,441 件（含已取得執行名義 662 件，

取得債權憑證 200 件，強制執行中 27 件，其他求償

程序進行中案件為 552 件），有部分求償所得共計

16,991,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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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位求償案件(本法第 36條案件)： 

本年度辦理代位求償案件(本法第 36 條案件)結

果，已決件數為 269 件，求償所得計 4,995,295 元；

未決件數為 151 件（含已取得執行名義 62 件，取得

債權憑證 13 件，強制執行中 1 件，其他求償程序進

行中案件為 75件），有部分求償所得共計 798,460元。 

3.向肇事汽車投保本保險之產險公司請求償還補償金

之案件： 

本年度辦理結果，已決件數計 21 件，求償所得

計 2,044,020 元；累計未決件數計 0件。 

4.向受害人或其遺屬請求償還應扣除而未扣除其已獲

有賠償之案件： 

本年度辦理結果，已決件數計 16 件，求償所得

計 833,648 元；累計未決件數計 2件（已取得執行名

義 2件，有部分求償所得共計 324,000 元。 

5.其他事由求償案件 (例如非因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受

害人有故意行為或從事犯罪行為所致…等)： 

本年度辦理結果，已決件數計 12 件，求償所得

計 1,807,069 元，累計未決件數計 3件（含已取得執

行名義 1 件，取得債權憑證 2 件），有部分求償所得

共計 120,000 元。 

四、資金運用 

(一)依營運目標辦理資金運用之成果如下： 

資金運用收益率以下列三項指標之合計數為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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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銀行存款利率：以前一年底資產總額排名前五名之國

內銀行每月底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大額牌告機動利

率平均數×60%。 

2.債券利率：最近一期發行之 5年期中央政府公債月平

均成交利率平均數×30%，惟若最近未發行 5年期中央

政府公債，則改採發行期間 10 年期且剩餘期間最接

近 5 年期之中央政府公債月平均成交利率。 

3.股票報酬率：以全權委託投資契約目標報酬率×10%。 

依上述三項計算營運目標值為 1.037%，本年度資金運

用收益執行成果為 1.319%。 

(二)資金運用情形 

1.本基金資金運用除依本基金管理辦法第 7 條、本基金

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決定（議）外，辦理時均逐案

陳核，奉核後依核准辦理範圍辦理，執行辦理後將執

行結果簽陳核閱，並每月報告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

議；每年資金運用之執行情形亦提報董事會議備查。 

2.本年度資金運用收入合計 43,759,102 元，其中存款及

債券等利息收入為 30,115,689 元，上市(櫃)股票(全

權委託投信公司代操) 及自行購買指數股票型基金投

資淨收益為 13,319,364 元(含已實現、未實現投資淨

損益及現金股利。未實現投資淨損益淨變動數

-25,977,233 元，帳列淨值其他項目「累積其他綜合

餘絀」科目項下)，以及外幣定期性存款兌換淨收益

324,049 元(含已實現及未實現兌換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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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宣導 

(一)依營運目標辦理教育宣導之成果如下： 

             本年度本基金主辦或配合有關單位舉辦補償及求

償業務座談會或宣導活動，或受邀參加宣導與補償及求

償業務有關之活動達 180 場次。 

             其中以調解委員、員警為宣導對象及配合主管機關

辦理之公益宣導活動之預估目標為 109 場次，執行成果

為 112 場次。 

(二)本年度教育宣導辦理情形概述如下：  

1.宣導對象及其辦理場次 

本基金之教育宣導主要著重於維護請求權人（車

禍受害人）之權益，歷年來教育宣導的對象包含： 

(1)警察機關（處理交通事故之員警） 

應邀向各地區處理交通事故之員警宣導

「汽、機車強制險及特別補償制度」共計 72 場次。 

(2)法院及縣市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

調解秘書） 

              ○1 配合法務部、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下稱產險公會）與各縣市政府或地方法院共

計舉辦 33場次「107 年調解業務研習會」，邀請

各地區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委員及地方法院調解

委員參加。 

              ○2 派員擔任講師說明「汽、機車強制險及特別補

償制度」，會中並發送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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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主管機關政策辦理公益宣導 

             ○1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下稱金管會保

險局)於 9月 11日假臺中市大安區西安里社區活

動中心、9 月 12 日假宜蘭縣頭城農會、9 月 20

日假桃園市平鎮區高連社區活動中心、9 月 28

日假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小、10月 2 日假臺中市

大安區西安社區活動中心，參與共 5 場次「107

年度微型、高齡化、地震保險、強制車險宣導活

動－全國巡迴講座」。 

             ○2 配合社團法人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於 5 月

26 日(基隆場)及 10 月 13 日(桃園場)舉辦「2018

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宣導園遊會」。活動

主題以金融知識宣導及慈善公益等為主，建立民

眾對金融知識的正確觀念及對偏鄉與社會弱勢

族群的關懷，並彰顯金融服務業積極參與社會公

益及善盡社會責任的形象。 

(4)本保險之理賠人員訓練或座談會 

針對辦理補償業務應注意事項及實務作業等

議題，舉辦受任人座談會 2場次；另針對桃竹區、

臺東區及雲嘉區之理賠人員辦理 3 場次分區座談

會；並參加產險公會舉辦之理賠人員教育訓練，說

明「強制險稽查理賠缺失及應注意事項」(臺北及

高雄地區各 1場次)，共計 7場次。 

(5)學校宣導（包含大專院校及高中職之學生、國中/

小學之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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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配合產險公會委託中華保險服務協會，對全省大

專或高中職學生、國中/小學之教職員工宣導

「汽、機車強制險及特別補償制度」，共計舉辦

23 場次。 

              ○2 至本基金參訪之學校及受邀參加中央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學校及各大專院校等舉辦相關宣

導活動計 6場次。 

(6)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或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稱法律扶

助基金會)志工宣導 

受邀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南、屏東、苗

栗及彰化分會舉辦保護月活動或志工訓練研習 4

場次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宜蘭分會志工教育訓練 1

場次，共計 5場次，說明「汽、機車強制險及特別

補償制度」。 

(7)防制保險犯罪研討會 

107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配合財團法人保險犯

罪防制中心(下稱保險犯罪防制中心)辦理「107 年

第 17 期防制保險犯罪研討會」。 

(8)特定民眾 

配合屏東監理站辦理酒駕民眾交通安全講習

3場次、參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受保護管束人法

律講座、加利利生技公司員工教育訓練、臺南康

寧樂齡大學交通安全宣導、中聯油脂公司員工教

育訓練、桃園市大園區沙崙社區媽媽講座、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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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幼童專用車及學生交通車駕駛及隨車人員

講習、桃園市微笑公益協會、嘉義縣社會局、新

北市法制局志工教育訓練、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理

賠人員教育訓練、臺東縣警察局辦理新住民法律

諮詢巡迴服務(臺東變電所、臺東縣成功國小、天

主教長濱天主堂、太麻里鄉泰和活動中心、卑南

鄉新住民關懷據點、縱谷線區家庭福利中心、米

鄉池上文化館、臺東縣鹿野鄉社區健康促進協

會、南迴線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等)，共計 23 場

次。 

(9)不特定民眾 

107 年 9 月 1 日於苗栗龍鳳漁港參加「2018

年苗栗海洋觀光季園遊會」、107 年 9 月 27 日參加

中央警察大學「107 年交通執法研討會」設攤宣

導、107 年 9 月 29 日參加彰化縣政府「107 年彰

化縣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園遊會」共 3 場次大型戶

外園遊會，向一般民眾宣導「提醒汽、機車車主

投保強制險及到期續保、勿花錢請人代辦杜絕保

險黃牛、酒後不開車、有酒駕紀錄者將加收強制

險保險費」等。本基金派員參加園遊會設攤，宣

導「汽、機車強制險及特別補償制度」，並舉辦有

獎徵答，發送文宣及宣導品。 

2.宣導方式 

(1)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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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專題演講或座談會方式與相關單位配合進

行宣導說明活動。 

(2)參與戶外大型宣導活動 

參加主管機關、各級政府、警察局或民間團

體舉辦之戶外宣導園遊會或嘉年華會，於活動中

張貼本基金之宣導布條及發送宣導單張摺頁，並

於會場答復民眾所詢問之問題。設計簡單闖關遊

戲與民眾互動，贈予宣導小禮品。 

(3)印製宣導文宣 

             ○1 宣導文字儘量以淺顯、易懂及簡單之方式表達，

以達最佳宣傳效果。 

             ○2 印製「強制險保險金/補償金申請須知」分送宣

導對象，並分送各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隊，俾供

警察人員即時提供車禍當事人本保險及特別補

償制度之訊息。 

(4)電話及網站之宣導 

             ○1 設置 0800 免付費服務電話服務車禍受害人，及

時提供線上諮詢協助，使車禍受害人在申請本

保險理賠或補償金時，能迅速獲得相關資訊，

俾維護其權益。 

              ○2 本基金網站除提供本保險及補償、求償業務相

關法規及資訊外，並設置留言版及電子信箱，

增加與車禍受害人間另一互動的管道，同時回

復內容並公告於網站，俾利其他有同樣需求或

問題之閱覽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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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過廣播電臺向不特定民眾宣導 

委託全國性廣播電臺(警廣及國立教育電臺)

以及地區廣播電臺(嘉義、屏東及新竹)播放本保險

宣導短劇 15 則，分別以國、台、客語發音，讓開

車族或收聽廣播之民眾，都能夠收聽本保險及特別

補償制度之相關重點訊息。 

(6)社群媒體之宣導 

              為提高本基金之曝光度，以及使本基金之宣導

資訊能更即時提供給一般民眾，本基金完成修正網

站功能，並啓用社群媒體服務。除在本基金官網

外，另提供 FB 粉絲專頁及 YouTube 影音介面共

計 35 則宣導短片，內容包括投保、理賠、交通安

全、保險黃牛及酒駕不開車等，俾增加網站服務及

E 化之參與程度。 

六、服務績效 

(一)依營運目標服務績效滿意度為 97.36%，本基金辦理調查

107 年度服務績效滿意度成果達 96.24%。 

(二)服務滿意度調查辦理情形 

本年度有關服務績效滿意度調查，係由本基金自行

辦理，並區分「補償案件請求權人」、「教育宣導之對象

（以調解委員及警察人員為主）」及「保險公司理賠人

員」三類受訪對象。茲分述如下： 

1.補償案件請求權人（權重占 45%） 

本項滿意度調查係統計 107 年 3月、8月及 9 月共

三個月期間，受任人辦理已決補償案件且通過審核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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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之案件，以附回郵問卷書面寄發請求權人之方式進

行函詢。又本項受訪對象以實際發生事故且已提出補

償請求者，對於補償處理過程感受最深且直接的人。

經寄發問卷 589 件，回復 143 件，共計 429 題。其中

回復「非常滿意」及「滿意」合計 395 題，滿意度約

92.07%，依加權比重計算約占 41.43%。 

2.教育宣導之對象（以調解委員及警察人員為主、權重

占 35%） 

本項滿意度調查係統計 107 年 3月至 11月期間，

針對其中 10 場次縣市地區之調解委員或警察人員，於

教育宣導現場以發放問卷填寫後即收回方式辦理。又

本項受訪對象雖非交通事故當事人，但可協助雙方當

事人解決紛爭處理事件。經回收問卷 561 人份計 1,683

題，其中回復「非常滿意」及「滿意」合計 1,674 題，

滿意度約 99.47%，依加權比重計算約占 34.81%。 

3.保險公司理賠人員（權重占 20%） 

本項滿意度調查係統計自 107 年 5 月桃園地區受

任人座談會及 11 月雲嘉地區座談會，經回收問卷 88

人份計 264 題，其中「非常滿意」及「滿意」合計 264

題，滿意度 100%，依加權比重計算約占 20%。 

4.合計 

以上三項服務滿意度調查本基金自行辦理結果，

共計 792 人份 2,376 題，其中回復「非常滿意」及「滿

意」合計 2,333 題，依加權比重計算滿意度達 96.24%。

該比例顯示本基金之宣導方式與內容均獲得受宣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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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肯定，對於健全本保險制度不可謂無相當之助益。 

(三)窗口服務 

本基金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設置 0800 免付費服務

專線電話，主要係為服務車禍受害民眾，除提供民眾詢

問有關本保險及補償制度之相關規定與其申請方式等

問題外，每通來電均作成電話記錄，年度結束後將民眾

諮詢的問題進行統計及分析，而民眾關切度或提問較高

的問題並列入宣導活動有獎徵答題目及次年度教育宣

導的重點之一。 

另於連續假日期間安排執勤人員服務接聽不打

烊，答復受害人或其家屬或民眾洽詢補償業務相關問

題，以提供更直接、更即時的服務。經統計 107 年度以

電話方式答復民眾詢問次數，共計 5,706 次；加以分類

統計其問題後，共計 11,380 題。依詢問事項歸類說明

如下： 

1.與本基金補償業務相關者計 4,980 題（占 43.76%）。 

2.與本保險業務相關者計 3,499 題（占 30.75%）。 

3.與本基金求償業務相關者計 247 題（占 2.17%）。 

4.非屬上述所列項目者計 2,654 題（占 23.32%），其中

又以「請本基金協助查詢對造車是否為被保險汽車」

（提供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下稱保發中心》

查詢專線0800-825-688供民眾查詢）者最多，計2,195

題（占 19.29%） 

七、健全本保險制度  

(一)執行本保險外部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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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外部稽核辦理情形如下 

1.時間 

本基金執行 107 年度本保險全面性稽核機制之外

部專案稽核，係依主管機關指示辦理，於 7月 13 日起

至 8 月 9 日止分五梯次執行稽查完畢，並於 107 年 8

月 24 日在本基金召開專案稽核結果審查會議。 

2.人力費用支出 

本基金配合執行作業共計動用人力 103 人次，相

關差旅費用計支出 165,553 元。該差旅費用金額之多

寡主要係受當年度受查公司所在地點之遠近、住宿費

用與出差日數及稽核人次等因素影響。 

3.稽核結果  

本年度除實際辦理理賠案件共計 4,349 件之查核

外，並依主管機關指示分派部分稽核人力併同執行其

他稽核項目之查核工作，分述如下： 

(1)查核理賠案件之處理是否符合本法及本保險給付標

準等相關法令規定。 

(2)針對同時投保本保險及任意車險（下稱同保案件），

且向本保險申請醫療或殘廢給付之理賠案件，檢視

受查公司是否依本法暨相關規定辦理。另針對較有

可能產生核付問題之「接送費用」、「看護費用」及

「病房費用」，以及必備之「警憲機關處理證明相關

文件」等項目，加強進行查核。 

(3)對於同保案件之理賠處理費用之核銷、分攤是否依

規定辦理，有無不當由本保險攤付情事。 

(4)抽查報表、案件、財會憑證之給付對象、金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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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相符。 

(5)針對損失率高之原因，請保險公司提出說明及相關

統計資料。必要時，再針對說明之原因，實地查核

並瞭解是否正確。 

(6)檢核理賠人員填報醫療收據之正確性，及有無設計

相關檢核表供覆核人員逐單勾稽覆核，覆核人員並

應於檢核表簽章 

             本次經查核結果，本基金稽核人員原提報專案稽核

結果審查會議案件計 15 件，經受查公司答復說明並於

會議中逐案討論後，陳報主管機關者計 13 件。本次查

核理賠案件結果，受查公司大都均能按照本保險相關法

令辦理，且符合本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尚無發現有重

大違反法令之情事。 

(二)研擬本保險之興革事項  

1.修訂本基金委託保險業辦理補償業務作業手冊，俾供

受任人參照辦理，提昇辦理補償案件之績效。另期能

供產物保險公司辦理本保險理賠參採。 

2.協助推動本保險差異化管理機制，並提供本基金修正

建議，以達到各公司績效差異鑑別性，俾更能鼓勵受

任人辦理補償案件，並避免保險公司受理補償案件之

態度不夠積極可能造成社會觀感不佳，以健全本保險

制度。 

3.蒐集評議調處案件案例分析 11則、訴訟案件案例分析

2則或其他特殊補償個案，作成案例分析，供辦理類似

補償案件之參考，以健全本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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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抽樣問卷調查請求權人對簡訊通知及網路查詢之

滿意度，研議增加簡訊通知及網路查詢請求權人補償

案件受理及給付相關作業之可行性分析，檢討相關作

業，提高對請求權人之服務品質。 

5.研議加強防制本保險「保險黃牛」之措施。 

6.研議未投保汽車之補償案件通報公路監理機關依本法

第 49 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裁罰之可行性。 

7.研議為提升機車本保險之投保率，並由本基金研處提

撥經費以獎勵警察機關執行本法第 49 條及第 50 條所

定舉發業務之可行性。 

8.研議本法第37條有關本保險傷害醫療給付應否扣除受

害人受領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之疑義。 

9.研議「洗錢防制法」授權所訂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

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

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得否投保本保險之疑義。 

10.連載一系列介紹有關本保險及補償制度之受害人權

益，刊登於逢甲人月刊。 

11.持續編印「強制險保險金/補償金申請須知」，分送處

理交通事故現場之各縣市警察局及國道警察大隊，俾

協助交通事故之當事人，以維護民眾權益。 

12.函請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協助，請交通部公路總局所屬

各區監理所配合辦理於汽車定期檢驗通知單加印

汽、機車本保險過期者應主動辦理投保宣導文字，及

請於監理所或監理網頁在道安講習或辦理各項活動

時加強宣導等宣導措施，提高本保險投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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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提供屏東及臺東地區肇事率較高之路段予當地警察

機關及交通局，請列入執行交通勤務重點及作為道路

工程改善參考，以降低交通事故傷亡人數，並維護道

路交通安全。 

14.收錄特殊個案且具參考價值之專家意見，並依交通、 

法律專家及專業醫師等專家學者之意見進行分類彙

整。本年度收錄特殊個案計 3篇，俾供日後辦理類似

補償案件時能快速查閱及參考，以提高案件處理效

率。 

(三)辦理理賠人員之教育訓練 

1.針對辦理補償業務應注意事項及實務作業等議題，於 6

月 12 日及 12 月 20 日舉辦受任人座談會，計 2場次，

會議中除討論補償業務處理流程，並就本保險給付標

準疑義部分及外部專案稽核所見缺失進行案例討論，

以促齊本保險給付作業趨於一致。 

2.派員參加產險公會於臺北地區及高雄地區舉辦之本法

法令說明會，向各保險人之理賠人員說明「特別補償

基金辦理補償及強制險稽查理賠缺失應注意事項」。 

3.針對受任人之理賠人員辦理桃竹、臺東及雲嘉等地區

之分區座談會，並就年度本保險外部專案稽核所見缺

失進行案例討論，與其有雙向意見交流之機會，以發

掘實際問題，解答疑義。 

(四)配合主管機關辦理事項 

1.參與「防制保險犯罪研討會(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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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金管會保險局、保險犯罪防制中心、保發中

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產險公會，於

107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假陽明山天籟溫泉渡假酒店，

共同舉辦「防制保險犯罪研討會（第十七期）」。與會

人員包括法官、檢察官、調查局人員、刑事警察局人

員及產壽險理賠主管等，經驗分享及共同研討防制保

險詐欺犯罪之可能方式及案例介紹。 

2.配合辦理「107 年度微型、高齡化、地震保險、強制車

險宣導活動－全國巡迴講座」 

      為向全國民眾傳達微型保險、高齡化保險、住宅

地震保險及本保險之相關知識及觀念，俾提升民眾正

確認知並促使儘早從事保險規劃，保障自身及家人權

益，配合金管會保險局與保險犯罪防制中心於全國各

地辦理「107 年度微型、高齡化、地震保險、強制車險

宣導活動－全國巡迴講座」共 5場次。 

(五)積極參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精算及研究發展工作小

組」及各分組會議 

1.指派代表參加本年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精算及研究

發展工作小組」及各工作分組(即精算與財會工作分

組、資訊工作分組及法制工作分組)。 

2.於工作小組及各工作分組，就本基金運作補償業務及

與本保險機制相關經驗，提供該小組及各工作分組參

酌，共同提升產險業者經營本保險業務之效能。 

(六)聯繫國內外保險相關機構及學術團體，並參加其所舉辦

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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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基金杜副總經理茂銓與同仁於 107 年 1 月 5 日參加

台灣保險法學會與東海大學、政治大學法律學院共同

舉辦之「東海大學法律學院第八屆保險與金融法制學

術研討會」。 

2.本基金邱總經理瑞利與同仁參加107年 3月 19日保發

中心於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下稱張榮發基金

會)801 國際會議廳舉辦之「2018 年亞洲財產保險交流

研討會-創新趨勢下之產險經營」。 

3.本基金邱總經理瑞利與同仁參加 107 年 4 月 9 日財團

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下稱安定基金)與法國保證基金人

員交流會議。 

4.本基金同仁參加 107年 4月 18日台灣保險法學會於政

治大學商學院舉辦之「英國保險法革新及前沿議題研

討會」。 

5.本基金邱總經理瑞利與同仁參加 107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於馬尼拉舉辦之「2018年第29屆東亞保險會議(East 

Asian Insurance Congress；EAIC)。 

6.本基金杜副總經理茂銓與同仁參加 107 年 7 月 5 日保

發中心於張榮發基金會 801 國際會議廳舉辦之會員大

會暨風險管理研討會。 

7.本基金同仁參加 107年 7月 8日至 11日於德國柏林舉

辦之國際保險學會(International Insurance Society；

IIS)全球保險論壇。 

8.本基金受邀參加 107年 9月 27日內政部警政署與中央

警察大學共同舉辦「107 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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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派員於會場門口設置本基金宣導攤位，加強宣

導本保險及特別補償制度、交通安全與杜絕酒後駕車。 

9.本基金邱總經理瑞利與同仁參加 107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於澳門舉辦之「第二十四屆海峽兩岸及港澳保險

業交流與合作會議」。 

10.本基金邱總經理瑞利與同仁參加 107年 11月 12日安

定基金與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共同於集思交通部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我國保險業自我風險評估及管

理與金融業復原暨退場計劃之國際趨勢」研討會。 

11.本基金邱總經理瑞利與同仁參加107年 11月8日至9

日產險公會於宜蘭中天溫泉渡假飯店舉辦之「107 年

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業務說明研討會」。 

12.本基金杜副總經理茂銓與同仁於 107年 12月 12日參

加保發中心及上海交通大學共同於臺北寒舍艾麗酒

店舉辦之「2018 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 

八、補償業務其他重要工作項目及其執行情形 

(一)編製「補償業務判決彙編第 8輯」 

1.本基金為將補償案件相關之法律爭議問題，提供本基

金同仁及產物保險公司之從業人員於處理補償案件時

參考，自 100 年度起收錄 95 年以後與本基金補償業務

相關之民事判決，並區分汽車交通事故之認定、時效、

犯罪行為、和解不受拘束、因果關係、修法後法律適

用、給付標準第 5條扣除前殘及殘廢等級認定等類別。

本年度依循補償業務判決彙編第 1 輯之分類原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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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分類，再依序編列收錄，以便查閱，共計收錄有

「因果關係」2則（判決彙編第 8 輯）。 

2.為響應節能減碳，本年度收錄之判決暨分析，循例不

編印紙本成冊，上傳於本基金補償作業管理系統供查

閱。 

(二)派員實地訪查服務 

依報紙、網路或新聞資訊揭露之重大交通事故，主

動關懷受害人，或提供受害人必要之協助，協助其申請

本保險保險金或補償金。本年度辦理主動關懷交通事故

案件計有 7件，經本基金主動關懷，並協助請求權人，

均順利依相關規定申請保險理賠或補償。 

(三)本基金網站便民服務 

1.持續增加重要活動剪影，加入重要活動花絮，以豐富

本基金與民眾之互動性。 

2.持續更新業務統計分析、資金運用、窗口服務等單元，

將年報中補償業務、求償業務、資金運用及窗口服務

之辦理情形和相關統計資料呈現於本基金網站。 

3.增強本基金 Web 2.0 社群媒體(FB、YouTube)與民眾互

動，分享並推廣本保險及補償制度與相關宣導文章。 

4.持續維護網站友善下載之功能，以利民眾查詢產險公

司據點，查詢結果內容，並提供下載清單。 

5.留言版單元，設計民眾詢問相關事項可選擇以下三種

方式任一種： 

(1)搜尋關鍵字，於留言分類中找出類似問題取得參考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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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撥打 0800-565-678，由本基金專人提供電話服務答

復所詢問題。 

(3)文字留言詢問相關事項，本基金再依其所留信箱以

書面回復。 

6.即時提供保險業者及一般民眾有關本法相關法令及資

訊： 

(1)持續更新本基金網站上公告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法令及業務參考資料彙編」搜尋關鍵字，於留言

分類中找出類似問題取得參考資訊。 

(2)本年度辦理有關本保險及補償之常見問題(Q&A)及

留言版共 88 則。 

九、辦理求償業務其他重要工作項目及其執行情形  

(一)辦理求償案件，原則先進行和(調)解程序，促使債務人

主動償還。本年度成立訴訟上和（調）解案件計 179 件，

訴訟外和(調)解案件計 466 件。 

(二)承辦人接案後，多利用電話或簡訊積極聯繫債務人，充 

分瞭解求償個案情形，評析其清償能力，並積極協商促 

成和(調)解，儘量減少興訟，以降低訴訟費用之支出。 

1.本年度求償程序相關費用為 2,206,872 元，相較於前一

年度費用 2,474,733 元，減少 267,861 元。 

2.本年度平均每支出1元相關費用，可獲得求償所得6.41

元。 

(三)損害賠償義務人經查有相當資產，評估顯有償還能力

者，未能達成和(調)解者，仍續行訴訟程序，以增加求

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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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掌握分期償還案件之償還情形，對於未按期償還之

債務人，利用中華電信 HiNet 系統發送簡訊促請按期償

還，並於求償作業管理系統登錄處理情形。 

(五)為維護公平正義，對於查知債務人有酒駕或因肇事逃逸

事後被查獲者，加強求償。 

(六)為瞭解債務人是否確實無清償能力，經訪查債務人實際

生活狀況，評估後續行無求償實益者，得簽辦不予求

償，以節省不必要之人力，並避免積案。 

(七)研析求償業務相關法律問題及法院判決，並作成案例及

辦理意見，以提昇同類型案件辦理能力。本年度訴訟案

件共計 30件，其中獲得勝訴判決計 29 件，敗訴判決計

1件，勝訴率達 96.67%。 

(八)對於取得執行名義之案件，先評估債務人之財務狀況，

若查無可供執行之財產，則予以列管並定期查詢資產狀

況，嗣查得可供執行之資產時，再聲請強制執行，以避

免不必要之執行費用支出。 

(九)檢視內部作業流程，並檢討求償作業手冊，以簡化例行

作業時間，提昇求償效率。 

(十)遵照內部控制作業處理程序辦理求償業務，並適時檢討

或修正，以符合實務作業。 

(十一)建置並運用求償作業管理系統之各種表報統計資 

料，適時掌握求償業務運作並檢討改善。 

(十二)利用求償作業管理系統，隨時檢視求償案件辦理進

度，以嚴格控管未決案件之處理時效及結案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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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每年查詢前三年度非小額案件之不予求償已決案件

中債務人之資產狀況，經評估後對於顯有償還能力

者，續行求償。 

(十四)定期蒐集比對肇事逃逸案件之司法判決，對於資料相

符者，依法向已查獲之肇事逃逸加害人求償或向保險

人請求返還。本年度比對資料相符者共計 21 件，其

中肇逃車輛為無保車者 8件，肇逃車輛為有保車者 13

件。 

(十五)定期查詢補償案件之肇事車輛投保本保險資料，查有

保險者，依法向保險人請求返還，本年度比對資料查

為有保車者共計 6件。 

(十六)於受任人座談會時，持續與本保險業界交流求償經

驗，以供本基金辦理求償業務之參考。 

(十七)完成本保險之請求權人與民法上汽車交通事故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人二者主體差異之分析報告，報送主管

機關參考。 

(十八)完成汽車交通事故肇事型態及責任分析報告，報送主

管機關參考。 

十、其他重要事項 

(一)配合政府推行無紙化政策，本基金自 102 年起不再編製

年報，改於本基金網站揭露以後年度各業務統計項目，

呈現原年報統計資料及數值。 

(二)持續促請依本法第 36 條與本基金負連帶為保險給付或

補償之保險人，於給付保險金後 3 個月內儘速向本基金

提出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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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基金致力辦理補償案件，迅速提供汽車交通事故受害

人或其遺屬之基本保障，解決其家庭困境，減少社會問

題，連年均獲得法務部頒發「協辦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調解業務研習會」著有績效之感謝狀，成為政府為國內

民眾建立重要且堅強的社會安全網的後盾之一。 

(四)辦理本保險及補償制度 20 週年健行活動，期間召開 8

次籌備會議及 6次工作小組會議，規劃一系列的闖關健

走活動，完整呈現本保險及補償制度實施 20 週年成果

及宣導交通道路安全，達到宣導民眾重要政策，並使參

與來賓更深入了解本保險及補償制度的保障功能及必

要性。 

(五)執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暨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PIMS)內部專案稽核，依各處重要業務作業流程執行

風險評鑑項目，進行審查與評量，並持續追蹤改善，俾

維護及強化本基金資訊及個人資料使用安全。 

 


